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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绿化养护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服务企业：
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绿化养护考核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5年6月19日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绿化养护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园绿化养护服务管理，提升校园环境品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2018）《重庆高校校园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标准（试行）》及及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质量优先、奖惩结合、公开透明、持续改进"原则，建立科学规范的绿化养护服务监管体系，保障校园绿化景观效果。
第三条  学校基建后勤处作为绿化服务监管单位，代表学校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定养护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组织考核评价工作；
（三）协调处理服务纠纷；
（四）审核养护费用支付；
（五）行使合同约定管理权限。

第二章  考核体系
第四条  实行“月度过程考核（80%）+年度综合考评（20%）”双轨制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服务费支付及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月度考核
（一）考核内容：
1.绿化养护质量（40分）：包括生长势、修剪整形、病虫害防治等；
2.设施设备维护管理（20分）：包括灌溉系统、景观小品、园路维护等；
3. 服务响应效率（15分）：包括投诉处理、临时任务响应等；
4.安全管理规范（15分）：包括作业安全、消防安全、药品管理等；
5.应急处置能力（10分）：包括极端天气应对、突发事件处理等。
（二）考核程序：
1.每月25日前完成现场检查；
2.形成《月度考核评分表》；
3.三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意见；
4.次月5日前完成上月考核确认。
第六条  年度考评
（1） 考评内容：
1.年度目标完成情况（50%）；
2.师生满意度调查（30%）；
3.后勤联席会议评价（20%）。
（2） 考评程序：
1.年度服务期满前15日启动；
2.组建专项考评小组；
3.综合评定服务等级。

第三章 考核机制
第七条  服务费扣减
（一）扣款基数：每月养护费的10%（以万为单位向下取整）
（二）扣款标准：
	考核得分
	扣款比例
	附加措施

	60-65分
	100%
	书面警告

	65-70分
	30-50%
	限期整改

	75-80分
	10-30%
	重点关注

	80-85分
	5-10%
	保持监测

	≥85分
	0%
	通报表扬


（三）当月考核得分低于60分（不含），扣除当月绿化养护费的30%，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
第八条  专项处罚
（一）投诉处理：经学院查实的有效投诉，每起扣500-2000元，月度累计三次启动合同解除程序。
（二）垃圾清运：未按要求日产日清的，每起扣2000-5000元。
（三）人员管理：
1.养护人员缺勤：500元/人次；
2.关键岗位缺勤：2000元/次；
3.月度累计缺勤3次，学院可单方解除合同。
本条中所有扣款皆从当月养护费中另行扣除，与第七条（二）项服务费扣减无关。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学院有权：
（一）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二）立即解除服务合同、终止履行；
（3） 追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1.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2.擅自转包分包业务；
3.连续两月考核不合格；
4.拒不整改重大隐患；
5.发生群体性投诉事件。

第四章  权益保障
第十条  养护单位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
（一）提交书面申诉材料；
（二）申请现场复核；
（三）要求召开协调会。
    基建后勤处应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一条  对下列情形可给予加分奖励：
（一）创新养护技术获市级以上推广；
（二）养护成果获市级以上表彰；
（三）主动承担应急抢险任务；
（四）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基建后勤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绿化养护服务投诉处理流程
     2.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



附件1
绿化养护服务投诉处理流程

1、 投诉受理
1.渠道
（1）线上：学校官网“服务投诉”专栏、后勤服务微信公众号。
（2）线下：基建后勤处服务窗口、24小时投诉电：15213667770。
2.受理条件
（1）投诉内容具体（如“图书馆东侧草坪枯死”）。
（2）提供联系方式及现场照片（如有）。
2、 投诉处理
1.分级处理
（1）紧急投诉（如树木倒伏阻断交通）：2小时内到场，24小时内反馈结果。
（2）一般投诉（如草坪斑秃）：3日内完成核查，7日内整改完毕。
2.处理流程
记录投诉内容 → 现场核查 → 确定责任部门 → 制定整改方案 → 实施整改 → 反馈投诉人。
3、 跟踪与反馈
1.整改验收：由基建后勤处组织复查，不合格项返工直至达标。
2.满意度回访：处理完成后3日内回访投诉人，满意度＜60%的重新处理。
3.数据公示：每月5日前公示上月投诉处理情况，接受师生监督。


附件2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

编号：__________

致：__________（养护单位名称）
根据《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绿化养护服务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及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日常检查/考核/投诉，你单位在__________区域存在以下问题：
1.__________（具体问题描述，如“乔木修剪不规范，内堂阴生枝未清理”）；
2.__________（如“草坪杂草率＞10%，未及时拔除”）；
3.__________（如“农药使用记录缺失”）。
整改要求：
1.于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前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含前后对比照片）；
2.整改期间加强__________（如“乔木支撑加固”/“病虫害巡查”）；
3.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达标，将按合同约定扣除_______元履约保证金，以及按规定扣减服务费。
监管部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基建后勤处
联系人：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养护单位签收：
负责人：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监管部门与养护单位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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